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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０七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法官  黃茂榮 
 
本號解釋認為：「教育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

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（含附表及

其所附說明），關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部分之規

定，與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

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。」本席敬表贊同。惟鑑於其

相關論述尚有補充的必要，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下，敬供

參酌： 

 
 

壹、立法機關就教師待遇之規範採國會保留 

 

教師之待遇分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及獎金三種（教師

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參照）。其與本薪有關部分，同條第二項

進一步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本薪以學經歷及年

資敘定薪級；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本薪以級別、學經歷及年

資敘定薪級。」另同法第二十條就教師之待遇，規定：「教

師之待遇，另以法律定之。」亦即將教師待遇之規範宣示採

「國會保留」，排除以法規命令加以規範的可能性。教師法

制定當初，雖透過第三十九條，規定關於教師待遇部分之施

行日期另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，使行政院得利用不發布有關

施行日期之命令，來凍結高中以下教師待遇應採國會保留之

適用。但因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八條

已規定：「教育人員之工作、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，應以

法律定之，⋯⋯」且該法就第八條之施行日期並未如教師法



2 
 

另有保留，所以可認為，關於高中以下教師之待遇應以法律

定之的意旨，已經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確認。要之，依現行上

開規定，各級教師之待遇，應受國會保留之保障，以法律定

之，已然明確。 

在法治國原則之實踐上，關於教師待遇之規範層次是否

有必要升高至如此高度，固為見仁見智，但為之採「國會保

留」，既已是立法機關的決定，在修正該規定前，自當遵守，

以免失之於寡信。 

 

貳、現行薪級敘定及年資之規範依據：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   

    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 

 

按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前段規定，高中以下教師之本

薪應以「學經歷及年資敘定薪級」。其中關於服務「年資」

應如何採計，現行法尚未依教師法第二十條及教育基本法第

八條規定，另以法律定之，而僅制定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

法（包含附表及所附說明），以為公立高中以下教師敘薪之

處理依據。是以，關於公立高中以下教師之薪級敘定，現行

法係以僅具有法規命令地位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，為

其規範依據1。至於渠等教師年資之計算方式，則依前開辦法

所附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所示：「教師在職

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時，得改按新學歷起敘，並採計

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，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

年提敘。」 

 

參、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五限制教師之受薪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：「各機關發布之命令，得依其性質，稱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
要、標準或準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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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教師年資之採計，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

五在規範之形式要求上，有違反法律保留或國會保留的問

題；在規範之實質內容上，亦與教育服務之事實不符，而有

侵害教師之受薪權的問題。蓋教師在進修期間既有服務成績

優良之年資，可見其進修實際上並未排斥其教育服務之提

供，則當其服務優良年資與進修期間重疊時，自應將其進修

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計入總年資中。由於如不將該進修

期間之服務優良年資計入總年資中，將導致教師在薪級敘定

上受有不利，減少其薪資收入，故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

表說明五之規定已侵害教師之受薪權。 

  

肆、受薪權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之核心保障領域 

 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

應予保障。」工作權之核心保障領域應包含使人民可以透過

工作獲得收入，特別是取得薪資，以維持生活。所以，受薪

權屬於工作權之核心內涵，應與工作權同樣受到憲法所保

障。再者，鑑於薪資收入原則上為受薪者賴以維生之主要收

入來源，相較於收入結餘之財產權的保障，受薪權之保障顯

然更為迫切。從而，受薪權之保障對於受薪者之重要性，不

應低於一般財產權之保障。國家減損或限制人民薪資之行

為，具有限制人民工作權的性質，與侵害或限制人民財產之

情形一般，應有法律為其依據。況且，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

規定：「國家應保障教育、科學、藝術工作者之生活，並依

國民經濟之進展，隨時提高其待遇。」所以特別當所涉之受

薪權為公立學校教師之受薪權時，不能將之當成一般勞動關

係之受薪權看待，認為不是憲法所保障之事項。要之，限制

公立學校教師之受薪權的規定，應與財產權一樣，同受憲法

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保障，並且依教育基本法第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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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、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條規定，其法律保留原

則之要求，應以法律，而不僅以法律所授權之法規命令定

之。亦即其法律保留程度要求至國會保留的等級。 

 

伍、法治國原則之實踐的檢討 

 

本號解釋所涉問題是國家在法制作業上之價值的認識

及其實踐之決心。關於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公立學校

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中所規定之事項，其規範基礎之法制

化，並無難以克服之技術性的困難。真正困難的是：如何研

擬出恰如其分之實質規範內容。其可能的努力是：先按目前

之實質規範內容除去其不合事理的部分後，按原來規定之內

容，由立法機關完成立法程序，而後再徐圖其內容之合理化。 

所謂「不合事理的部分」，例如：1.在職進修期間有併

行提供教育服務者，不得排除在其在職進修期間之服務年

資。2.在職進修結業前之年資，應按其全數，或按一定之比

例計為進修結業後之年資。上述項目是目前尚未妥當考慮的

部分。 

法治國原則的建立與實踐，以及使該原則成為國民的信

念之一，需要各級學校之教師的教化與宣導。如果與教師切

身利害相關事務的法治化都未能獲得確立，將難以使教師出

於確信而為法治國原則之教化與宣導。所以，相較於其他應

予法治化的項目，與教師有關的部分，誠應儘速修正，虔敬

以待。 

 


